












受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名单》 (见附件4) 并加

盖公章后，将名单推送同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 并报重庆市

税务局和市经济信息委。对因被取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等原因不

再符合享受政策条件的企业，由区县经信部门会同税务部门及时

在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申报系统中增加不再享

受政策企业名单，同时填报《XX区 (县 ) 不再享受先进制造业

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名单》 (见附件4) 并加盖公章后，将

名单推送至同级税务部门，并报送至市经济信息委和重庆市税务

局； 名单内企业自不符合政策条件之月起不再享受政策，税务部

门追缴已享受的减免税款，并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处

理。

七、 有关要求

请各区县经信、 税务、 科技、 财政部门高度重视，加强对先

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宣传，对照企业名单通知到

辖区内每户高新技术制造业类企业，力争符合条件的企业全部知

晓政策、 及时申报、 应享尽享。 各区县在向企业发布政策通知时

务必添加区县经信部门及税务部门联系电话，做好政策服务工作。

八、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(一 ) 申报咨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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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市经济信息委联系人： 刘亚； 联系电话： 023-63896554。

2.重庆市税务局联系人： 罗丹 ； 联系电话： 023-67572895。

3.市财政局联系人： 高勖； 联系电话： 023-67575431 。

—



附件： 1.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国家税务总局

办公厅关于2025年度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

先进制造业企业名单制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(工

信厅联财函〔2025〕 217号)

2.2025年度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申报表

3 .XX 区 (县 ) 2025年度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先

进制造业企业名单

4.XX 区 (县 ) 不再享受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

抵减政策名

4.市科技局联系人： 刘医勤； 联系电话： 023-67606458。

5.市经济信息委政务服务大厅联系人 ： 郭薇； 联系电话：

023-63897953 。

(二)市经济信息委政务服务大厅地址： 两江新区云杉南路

12号 。

(三) 市经济信息委邮箱： 3650364828@qq.com。

特此通知。

单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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